
109 年度「光復溪大安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第 2 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 事由：興辦「光復溪大安堤段防災減災工程」 
二、 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0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三、 開會地點：花蓮縣光復鄉公所會議室 
四、 主持人：曾副局長國柱                      記錄人：莊立昕 
五、 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六、 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 

詳如后附簽名冊。 
七、 興辦事業概況： 

(一) 主持人報告： 
鄉長、各位出席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抽

空參加本局辦理「光復溪大安堤段防災減災工程」第 2 場公聽會，

詳細施工平面圖、用地範圍及相關資料已張貼於本會場，請大家參

看，如對本案工程及用地取得有任何問題，歡迎於會中提出。 
(二) 本局工務課莊正工程司立昕說明： 

1.本工程位於花蓮溪支流光復溪左岸，範圍由鐵路橋下游段施作至

光復橋下既有大安堤防，本次施工係為舊有堤防加強加高及防汛

道路施作，長度約 200 公尺，依據花蓮溪規劃報告之 100 年重現

期洪水保護標準，以及經濟部公告之水道治理用地範圍線辦理。

本工程施作後，將可提昇防洪標準、強化防汛機能，保護堤後之

生命財產安全，計畫於 110 年辦理用地取得，111~112 年辦理工

程施作。 
2.勘選用地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已依「徵收土地

範圍勘選作業要點」規定，再檢視需用土地範圍位置之適當性及

必要性，勘選用地範圍屬都市計畫範圍內得徵收之私有土地計有

20筆、面積 0.326170公頃，占全面積 28.11％，公有土地 16 筆、

面積 0.834095公頃，占全面積 71.89％，合計 36筆面積 1.160265

公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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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公益性及必要性評估報告： 
本局工務課莊正工程司立昕說明: 
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及必要性之綜合評估分析，本局業依土地徵收

條例第 3 條之 2 規定，依社會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及生態因素、永

續發展因素及其他等因素予以綜合評估分析，茲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

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開會前檢送之「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九、 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 
本局工務課莊正工程司立昕說明: 

本局針對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展示相關

資料於會場並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開會前檢送之「興辦事業徵收土地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之「綜合評估分析」項目。 
 

十、 第 1 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

與處理情形： 
  （一）土地所有權人陳娟美小姐言詞陳述意見： 
       1.請問河川局，是用什麼價格來跟我們協議購買，當年桃芝颱風時

橋斷掉是用觀光區的價格來徵收土地，想膫解現在的價格。 
       2.地價查估，需要我們自己請估價師嗎?估價師的費用是由我們自己

來支付嗎?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前，………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得；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

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第 1項協議價購，應由需

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

格。」，本局後續將擇期召開協議價購會議，協議價格係委請不

動產估價師調查市價，因工程用地範圍位屬光復鄉都市計畫河川

區，故以河川區之查估市價來協議購買。 

2. 委託不動產估價師查估市價之費用由第九河川局負擔，於協議價

購會議之前，本局會將協議價格、面積、價購清冊及相關注意事

項等併同開會通知單先行寄給土地所有權人詳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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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所有權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黃豐盛先

生言詞陳述意見： 
       1.本次工程範圍內，水公司有一寬口井，目前仍在供水，且是光復

北區的主要供水來源，在本公司新鑿寬口井前，既設的寛口井

請勿破壞，以免影響當地用水。 

       2.寬口井部分請貴單位進行補償。 
       3.淨水場圍牆恐會破壞，請貴單位施工時一併恢復，如無法恢復，

請給補償。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有關工程範圍涉供水之寬口井，本局預計 110年辦理用地取得、

111~112年進行工程施作，後續會配合貴公司新鑿井之工作期

程。 

2. 本工區範圍內使用貴公司淨水場土地之寬口井、圍牆及水泥構造

物等設施，將一併委請估價師查估。 
 
（三）農田水利會光復工作站袁站長孝康言詞陳述意見: 

1. 工程之對岸下游側有本會之灌溉圳路取水工，請施工時避免影響

取水。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有關工程下游側之貴會取水作業，本局於工程設計及施工時會納

入考量。 
 
（四）土地所有權人蔡枝見先生言詞陳述意見: 

1. 本人係大安段 2023地號之地主，本工程外之北側(保齡球館附

近)，花蓮縣政府於光復鄉都市計畫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中，將

原自來水公司之機關用地進行變更，而在光復(一號道路西側,

光復車站北側細部計畫書中，其變更附帶條件為「應另行擬定計

畫，並俟細部計畫完成法定銜發份實施始將發照建築」，因 84

年實施細部計畫後，相關公共設施(接細部計畫書中，鄉都委會

修正，意見綜理表，南側由河川區邊加劃設計公尺計畫道路連接

台九線計畫道路)並未完成，故相關住宅區一直未能完成分區之

證明，是否本次堤防施工能解決，使相關地主之「住宅區」完成

相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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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本局係依據經濟部公告之水道治理計畫線及用地範圍線辦理工
程佈設，蔡先生所提地號不在本次工程範圍內，且非屬本局轄管
河川區域範圍，在此跟蔡先生說明。 

2. 本次興建工程是否符合花蓮縣政府 84 年發布之都市計畫用地變
更附帶條件，或蔡先生所提公共設施完成後住宅區分區證明等程
序，涉及都市計畫之細部計畫完成等成就條件，非本局業務權責
範圍，仍需由花蓮縣政府都市計畫主管單位回覆您。 

3. 本次會議紀錄我們會提送花蓮縣政府(都市計畫科)，及後續第 2
場公聽會時將邀請縣政府出席，希望能對您的問題有所幫助。  

 
十一、 本(第 2)場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

之回應與處理情形： 

(一) 土地所有權人蔡枝見先生言詞陳述意見: 

1. 中山路旁接光復溪之水溝出水口，原有設置鐵板，防汛期間水
位高漲灌入水溝導致倒灌，請設計時將此功能考量進去。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蔡先生所提光復橋附近之排水溝，尚非本局施作，本局原施作
之工程為現有大安堤段往下游側；惟本次辦理用地取得後，則
可於設計階段通盤考量排水溝排水問題。 

2. 另有關蔡先生第 1 場公聽會陳述意見，於第一場公聽會後，本
局已將蔡先生意見轉知花蓮縣政府，縣府並已於 109 年 9 月 18
日府建計字第 1090173478 號函覆蔡先生、副知本局。(第二場
公聽會本局交予蔡先生函覆公文影本 1 份。) 

(二) 大安村村長 徐振雄先生言詞陳述意見: 

1. 現有芙登溪步道在新設防汛道路後是否相接。 

2. 光復橋左右有排水溝閘門村民希望改善。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本工程計畫施工起點為鐵路橋，設計階段會以防汛道路能串聯
相接既有路口為原則。 

2. 村民所提光復橋附近之排水溝，非本局施作，本局原施作之工
程為現有大安堤段往下游側；惟本次辦理用地取得後，將於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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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階段通盤考量排水溝排水問題。 

(三) 土地所有權人台灣自來水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區管理處）工務課林
課長武榮言詞陳述意見: 

1. 光復鄉主要由光復淨水場之光復 1 號淺井供水，配合貴局大安
堤段防災減災工程而需新設取水井及管線，會不會有拆除後新
建之建造費遠大於補償費情形（如建造 200 萬、補償僅 20 萬元
情形?） 

2. 另新設取水井仍需待施作完成、確認供水無虞後方能廢棄舊井。 

 第九河川局現場回答： 

1. 首先，謝謝貴公司配合本案工程之施設，有關土地改良物之查
估係由本局委外聘請專業之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來辦理查估並
依花蓮縣政府訂定之「花蓮縣興辦公共工程用地拆遷物補償救
濟自治條例」之查估基準來辦理查估及補償；屆時請貴公司盡
量提供有關水井之水權證明或財產帳等合法申請相關資料，以
利查估重新建造之合理補償費。 

2. 課長所說的地下水井換個地方重新鑿井施設，會不會没有水源
的問題，其實自來水公司尋找水源方面可能比我們更專業，基
本上在鄰近的地方只要是水文地質條件變化不是很大、距離不
是太遠、它的水文條件應都類似，希望將來自來水公司在水井
重新建造水源覓地時由貴公司的專業及專長，讓光復鄉地區的
民生用水供應能無虞。 

 
十二、 臨時動議： 

無。 

十三、 結論： 
(一) 有關本工程內容已向出列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相關單

位說明清楚並充分了解。 
(二) 第 1 場公聽會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本局已詳實

回應及處理並將會議紀錄函寄各土地所有權人、利害關係人及相關

單位。 
(三) 本(第 2)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以書面或言詞陳述之

意見、本局回應及處理情形將列入會議紀錄，且將於會後函寄各土

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並於花蓮縣政府、花蓮縣光復鄉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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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光復鄉大安村辦公室公告處所，與村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

需用土地人(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局)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四) 感謝各位與會人員支持，並請贊成本工程計畫施作，本局將於完成

相關作業後，辦理用地取得相關事宜。 
 

十四、 散會：當日上午 11 時 30 分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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